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「禮儀暨孝親楷模代表」頒獎典禮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(二)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推動工作小組實施計畫

(三)臺北市中小學推動品格教育實施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透過頒獎典禮活動，表揚兒童禮儀與孝親典範，鼓勵全體學生見賢思齊，共同營造長幼有序，謙讓有禮的社會。

（二）建立e世代學生正確的價值觀，開創積極進取的人生。
（三）鼓勵學生培養良好的禮儀與孝親知能和習慣，陶塑謙恭有禮的態度。

（四）發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，營造「有禮生活、優質校園」之學習環境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（二）承辦學校：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。

（三）協辦學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小學、特殊學校小學部。
四、活動時間：中華民國100年5月6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起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活動中心四樓。

六、頒獎對象：臺北市各國民小學「禮儀楷模」、「孝親楷模」代表各 一名。

七、活動內容：分兩階段進行

（一）禮儀楷模頒獎。

（二）孝親楷模頒獎。

八、活動程序：

（一）禮儀楷模頒獎典禮程序：

	時     間
	項   目
	說        明

	08：00－08：50
	報    到
	禮儀楷模代表依各區別報到

	08：50－09：00
	程序說明
	頒獎程序說明及代表預演

	09：00－09：10
	表    演
	溪口國小武術隊

	09：10－09：20
	開幕致詞
	恭請教育局長官致詞

	09：20－10：00
	頒    獎
	禮儀楷模頒獎及照相


（二）孝親楷模頒獎典禮程序：

	時     間
	項   目
	說        明

	09：20－09：50
	報    到
	孝親楷模代表依各區別報到

	10：00－10：20
	入    場
	孝親楷模代表進入頒獎會場

	10：20－10：30
	程序說明
	頒獎程序說明及代表預演

	10：30－10：40
	致    詞
	恭請教育局長官致詞

	10：40－11：20
	頒    獎
	孝親楷模頒獎及照相

	11：20－11：30
	表    演
	溪口國小民族舞蹈團


九、經費：由100年度編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、獎勵：承辦工作得力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

十一、本計畫陳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